
附件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羊场湾煤矿一号井“6·6”机电事故

调查报告

2020 年 6 月 6 日 12 时 12 分左右，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

有限责任公司羊场湾煤矿一号井（以下简称羊场湾煤矿一号井）

130205 综放工作面回风巷发生一起机电事故，导致 1 人死亡，

直接经济损失 1478704 元（不含事故罚款数）。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煤矿安全监察条例》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宁夏煤

矿安全监察局银南监察分局会同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理委员会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理委员会监察室、银

川市公安局宁东公安分局、宁夏总工会能源化工冶金通信工会委

员会等有关部门联合组成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

效”的原则和“四不放过”的要求，通过现场勘验、查阅资料、

调查取证，查清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和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

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并针对事故原

因及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提出了防范措施，形成了事故调查报告。

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事故发生单位基本情况



（一）羊场湾煤矿一号井概况

羊场湾煤矿一号井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宁东镇，隶属

于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矿井设计生产能力1000

万吨/年，2017 年核定为 900 万吨/年。矿井共划分 8 个采区，

其中 11、12 采区二煤已回采完毕，13、15、16 采区为生产采区，

14、17、31 采区为准备采区。

（二）矿井证照情况

证件名称 证 号 有效期限

采矿许可证 C6400002011121140122108 2017.8.4-2020.8.4

安全生产许可证 （宁）MK安许证字〔2014-007〕 2018.7.1-2021.6.30

营业执照 91640000715020726Q 2001.7.13-2050.12.28

（三）矿井生产系统情况

1.矿井采掘接续

矿井目前开采二煤，布置 2 个回采工作面，分别为 150201

综放工作面、160205 综放工作面。正在施工的掘进工作面 13 个，

其中：12 采区布置 2 个掘进工作面；13 采区布置 2 个掘进工作

面；14 采区布置 3 个掘进工作面；15 采区布置 2 个掘进工作面；

17 采区布置 1 个掘进工作面；31 采区布置 3 个掘进工作面。

2.矿井通风系统

矿井采用混合抽出式通风方式，井田内共布置 8 条井筒，5

条进风井，3 条回风井。其中：主井、副井、2#副斜井、13(14)

采区进风立井、15(16)采区进风立井进风；回风斜井、13(14)



采区回风立井、15(16)采区回风立井回风。回风斜井安装两套

BDK-10-№26 型主通风机，承担 12、31 采区各用风地点通风任

务；13（14）采区回风立井装备两套 FBCDZ-12-№36 型主通风机，

承担 13、14、17 采区各用风地点通风任务；15(16)采区回风立

井装备两套 ANN-2800/1600 型主通风机，承担 15、16 采区各用

风地点通风任务。

3.矿井供电系统

矿井采用分区供电，地面设有羊 110kV 变电所一座，所内两

台主变压器容量分别为 40000KVA、50000KVA，双回路电源采用

架空线路引自古窑子 110kV 变电站不同母线段。12 采区 35kV 变

电所、13 采区 35kV 变电所、15 采区 35kV 变电所双回路电源均

引自羊场湾 110kV 变电所 35kV 不同母线段。

4.矿井排水系统

矿井采用两级排水系统，即中央主排水系统和采区排水系

统。在+1058m 水仓和+970m 水仓设置中央主排水系统，在各采区

水仓设置采区排水系统。

5.矿井运输系统

矿井通过 9 部固定钢丝绳芯带式输送机连续搭接构成矿井

主运输系统，胶带宽均为 1.6m，带速均为 4.5m/s，运量均为

3300T/h。

矿井辅助运输系统采用以无轨胶轮车运输为主，立井提升机

提升、架空乘人器运人为辅的辅助运输方式。

6.矿井安全监测监控和人员定位系统

矿井使用 KJ31X 型安全监控系统，该系统可对矿井瓦斯、一



氧化碳、风速、负压、温度等环境参数和风门开关、风筒、风机、

机电设备馈电、开停状况等信息进行监测、监控，并与上级公司

联网实时上传监测数据。

矿井使用 KJ279 型煤矿人员管理系统，该系统可实时掌握井

下各作业区域人员的动态分布、查询人员轨迹和日常考勤信息等

功能。

7.事故地点情况

130205 综放工作面开采二煤，工作面走向长 1913m，倾斜宽

332m，煤层平均倾角 15°，所采煤层为Ⅰ类容易自燃煤层，最

短自然发火期 23 天。为了提前做好工作面末采期间回撤措施工

程及防灭火工程，为工作面收尾回撤创造条件，2020 年 4 月 28

日对工作面采取了预防性封闭措施，封闭时回风巷距停采线52m，

运输巷距停采线 37.5m。

130205 综放工作面回风巷设计净宽 5m，净高 3.7m，巷道受

采动影响矿压显现明显，局部宽度不足 4m，高度不足 3m，矿上

安排综掘七队对 130205 综放工作面回风巷进行起底扩帮。2020

年 5 月 29 日，综掘七队进入 130205 综放工作面回风巷进行巷修

准备，6 月 3 日开始使用巷修机进行扩帮作业。

按照羊场湾煤矿一号井区域“包保”安排表，由副总工程师

张富宾对 130205 综放工作面进行区域重大安全隐患管控，进行

重大隐患的治理。

二、事故发生经过及救援报告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及救援过程

2020 年 6 月 6 日约 8 时，综掘七队早班吴国兴（跟班副队



长）主持召开班前会，安排对 130205 综放工作面回风巷进行维

修，主要工作内容为清理四十米左右巷道的渣，向 130205 综放

工作面移综掘机。综掘七队作业人员到达 130205 回风巷后，约

11 时 49 分巷修机司机杨文学在倒巷修机时，杨相成拉电缆不及

时，电缆被挤断，造成巷修机、分馈开关、总馈开关、13 采区

+810m 水仓移动变电站（以下简称“移变”）断电。随后两人告

知警戒线外的吴国兴电缆被挤断，需要电工处理。

吴国兴、李伟（生产准备班副班长）、杨勇峰（电工班班长）

和郑宏（死者）四人到巷修机处查看被挤坏的电缆后，郑宏对分

馈开关进行停电闭锁。随后郑宏和杨勇峰开始处理电缆，将电缆

中四根芯线全部割断，准备接第一根芯线。在此期间李伟返回综

掘机处和其他工人继续盘综掘机电缆，等电缆盘完后，李伟和杜

伟（电工）来到巷修机处，郑宏告知电已停好，移变和总馈开关

可以送电。随后李伟安排陆建红（工人）去移变送电，杜伟去总

馈开关处送电。

当郑宏开始接第二根芯线时，李伟走到杨勇峰和郑宏身旁，

郑宏让李伟去帮自己挂分馈开关停电闭锁牌。李伟去挂闭锁牌

后，吴国兴安排杨勇峰去确认分馈开关是否停好电。大约 12 时

12 分陆建红把移变的电送上，杜伟把总馈开关的电送上，正在

接线的郑宏“啊”了一声，倒在地上。

正在附近清渣的杨文学听到叫声后，发现郑宏倒在地上，喊

了一声“谁送电了，把人打了”。随后杨勇峰、李伟、赵奋春、

吴国兴等人来到郑宏跟前，对郑宏采取急救措施后用水仓的护栏

把郑宏抬到 130205 综放工作面回风巷口，当时正好过来一辆送



班中餐的无轨胶轮车，他们将郑宏抬上无轨胶轮车向井口运送。

无轨胶轮车行驶至 17 联络巷时遇到一辆皮卡车，随即把郑宏转

移到皮卡车上，送至副井罐笼处，乘坐罐笼升井后送到宁东医院，

约 13 时 15 分对郑宏进行抢救，因抢救无效于 14 时 15 分医院宣

布死亡。

（二）事故信息报告

2020 年 6 月 6 日 12 时 42 分，矿调度员接到安瓦检员汇报

后，分别向矿长王立峰等领导进行了汇报，王立峰安排矿调度室

于 13 时 35 分分别向宁夏煤矿安全监察局银南监察分局、宁东能

源化工基地管理委员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进行了汇报。

（三）事故善后处理情况

事故发生后，羊场湾煤矿一号井立即成立了事故善后处理小

组，对伤亡人员家属进行安抚，妥善处理善后事宜，目前各项工

作已结束。

三、事故现场情况

（一）事故发生地点

130205 综放工作面回风巷距巷口约 147m 位置处。

（二）现场勘察情况

1.事故现场如图 1 所示。



图 1 事故现场示意图

2. 事 故 地 点 现 场 供 电 情 况 。 由 移 变 （ 型 号 为

KBSGZY-1000/10/1.2）低压侧供出电压等级为 1140V 的电源，使

用矿用橡套电缆（型号为 MYP-1140V 3×70+1×35mm
2
，电缆长度

300m）接入到总馈开关（型号为 KBZ-400）电源侧，总馈开关负

荷侧使用矿用橡套电缆（型号为 MYP-1140V 3×70+1×35mm
2
，电

缆长度 600m）接入到巷修机分馈开关（型号为 KBZ-400）电源侧,

巷修机分馈开关负荷侧使用矿用橡套电缆（MYP-1140V 3×10+1

×6mm
2
，电缆长度 2m）接入到磁力起动器开关（型号为 QBZ-120）

电源侧,在磁力起动器开关电源侧使用矿用橡套电缆（型号为

MYP-1140V 3×10+1×6mm
2
，电缆长度 200m）并联接出到巷修机

控制开关。如图 2 所示。



图 2 事故现场供电系统图

3.电缆故障情况。出现挤伤的电缆为巷修机供电电缆（型号

为 MYP-1140V 3×10+1×6mm
2
，电缆长度 200m），电缆挤伤处位

于巷修机后侧约 1m 处，距离巷修机分馈开关约 59.8m；现场电

缆已经截断，两端三芯线头绝缘已经剥离，且有一相连接好。如

图 3 所示。

图 3 电缆挤伤处接头（其他两相为安全考虑，事故后连接包扎）



4.分馈开关勘察情况。分馈开关处于停电闭锁状态，锁具开

口未重合，两片锁孔未重合，密码锁锁在单片，未挂停电警示牌，

未挂短路接地线。如图 4、图 5 所示。

图 4 巷修供电分馈开关闭锁装置 图 5 巷修机供电分馈开关

现场勘察时，将巷修机分馈开关主腔体打开进行检查测量。

在进行巷修机分馈开关断路器真空管通断测量时，发现断路器在

分闸状态下 A 相真空管（面向开关左侧第一相）导通，B、C 两

相真空管断开（用数字万用表通断档测量）,见图 6、图 7、图 8。

图 6 巷修机分馈开关 A相真空管测量



图 7 巷修机分馈开关 B相真空管测量

图 8 巷修机分馈开关 C相真空管测量

四、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一）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

本次事故共造成 1 人死亡。人员信息如下：死者郑宏，男，

汉族，身份证号 642223199002023415，30 岁，中专学历，已婚，

宁夏西吉人。

（二）直接经济损失

本次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1478704 元（不含事故罚款

数）。

五、事故发生的类别、性质

（一）事故类别



本次事故为机电事故。

（二）事故性质

经现场勘察、调查取证、技术分析认定羊场湾煤矿一号井

“6·6”机电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六、事故原因

（一）直接原因

总馈开关送电后，因巷修机供电分馈开关断路器在分闸状态

时 A 相真空管导通，致使巷修机供电电缆带电，造成正在修复巷

修机供电电缆接头作业人员郑宏触电致死，是本次事故发生的直

接原因。

（二）间接原因

1.郑宏安全意识淡薄，危险源辨识不清，违章作业。停电操

作时，只进行了分馈开关停电闭锁操作，未挂锁，未挂接地线，

未挂停电警示牌，违反《羊场湾煤矿关于规范井上下机械、电气

设备能量隔离及停电检修管理工作的通知》中“在上级电源闭锁

并加挂外置锁具”、“必须在检修电气设备电源侧加装短路接地

线”、“悬挂‘有人工作，不准送电’警示牌”、“谁停电、谁送电、

谁挂牌、谁摘牌、谁上锁、谁解锁”的规定，是造成本次事故的

间接原因之一。

2.机电设备安全管理监督不到位。停送电作业风险管控效果

差，岗位人员风险管控和事故隐患排查治理责任落实不到位，存

在非专职电气作业人员进行电气操作的现象，是造成本次事故的

间接原因之二。

3.现场安全监管不到位。现场安全管理人员未对现场存在的



违章行为进行制止，是造成本次事故的间接原因之三。

4.安全培训工作不到位，培训效果差。对职工安全教训培训

不深不实、流于形式，安全意识没有入脑入心，职工自保互保意

识差，是造成本次事故的间接原因之四。

七、对相关责任人员和单位的处理建议

根据事故原因调查和事故责任认定，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对

事故相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提出处理建议。

（一）对事故相关责任人的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1.当班电工郑宏，死者。停电操作时，只进行了分馈开关停

电闭锁操作，未挂锁，未挂接地线，未挂停电警示牌，违反《羊

场湾煤矿关于规范井上下机械、电气设备能量隔离及停电检修管

理工作的通知》的规定，属违章作业，对事故的发生负直接责任。

鉴于其本人已在事故中死亡，建议免于处罚。

2.吴国兴，综掘七队跟班副队长。现场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履

行不到位，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依据《安全生产领域违

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十二条第（七）项的规定，建

议给予撤销副队长职务处分。

3.赵奋春，综掘七队队长。现场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履行不到

位，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依据《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

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十二条第（七）项的规定，建议给予

撤销队长职务处分。

4.张富宾，副总工程师，130205 综放工作面“包保”负责

人。对“包保”范围内事故隐患排查治理责任落实不到位，对事

故的发生负有领导责任。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



第四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建议给予警告，罚款 6000 元。

5.张振元，工会主席，协助矿长负责全矿职工安全教育培训

工作。对培训工作管理、考核、监督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领

导责任。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

（一）项的规定，建议给予警告，罚款 7000 元。

6.田文华，安全副矿长，负责全矿安全生产监督工作。监督

检查工作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依据《安全生产违

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建议给予

警告，罚款 9000 元。

7.胡文博，生产副矿长，分管综掘七队工作。安全管理职责

履行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依据《安全生产领域违

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十二条第（七）项的规定，建

议给予记大过处分。

8.李小四，机电副矿长，负责全矿机电工作。履行机电管理

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事故隐患排查治理职责不到位，对事故发生

负有领导责任。依据《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

规定》第十二条第（七）项的规定，建议给予撤职处分。

9.王立峰，矿长，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对事故的发生负主

要领导责任，依据《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

定》第十二条第（七）项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第三十八条第（一）项的规定，建议给予记过处分，并处罚款

4.08 万元（上一年度全年收入的 30%）。

对事故中其他相关责任人员，建议由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

有限公司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企业内部的规定进行处理，



并将处理结果报宁夏煤矿安全监察局银南监察分局。

（二）对事故相关单位的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羊场湾煤矿一号井作为事故直接责任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落实不到位，安全培训工作不到位，现场作业人员违章作业，

导致发生一起死亡 1 人的责任事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项的规定，建议给予羊场湾煤矿

一号井罚款人民币 350000 元的行政处罚。

八、事故防范措施和建议

（一）加强现场停送电管理。严禁井下带电检修电气设备，

严禁非专职人员或者非值班电气人员操作电气设备，检修电气设

备严格执行停送电制度和相关安全技术措施，严格执行验电、放

电、电气检修作业加装三相短路接地线等相关规定，切实做到“谁

停电、谁送电、谁挂牌、谁摘牌、谁上锁、谁解锁”。

（二）加强现场风险管控。加强现场作业环节风险管控，提

高职工危险源辨识能力，针对辨识出的危险源制定相应管控措

施，落实各岗位人员风险管控责任。

（三）加强现场安全监督管理。现场安全管理人员要落实监

督职责，要求作业人员严格按照作业规程和相关安全技术措施进

行作业，认真排查和消除现场存在的安全隐患和问题，杜绝“三

违”行为，对习惯性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要严厉处罚。

（四）加强职工安全培训。严格执行《煤矿安全培训规定》，

加强煤矿安全培训工作的监督、管理和考核，加强对作业规程和

操作规程的学习贯彻，进一步提高职工自觉遵章守纪的安全意

识，强化职工自保互保思想，提高防范事故能力。



（五）加强警示教育。针对本次事故要制作警示教育片，全

员开展事故警示教育，提高员工安全意识和事故防范能力，用事

故教训推动煤矿安全生产工作。

附件：1.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羊场湾煤矿

一号井“6·6”机电事故专家组现场勘察分析报告

2.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羊场湾煤矿

一号井“6·6”机电事故现场勘察及技术分析报告

3.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羊场湾煤矿

一号井“6·6”机电事故管理报告

4.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羊场湾煤矿

一号井“6·6”机电事故调查组人员意见签字表

5.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羊场湾煤矿

一号井“6·6”机电事故专家组意见表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羊场湾煤矿“6·6”机电事故调查组

2020 年 7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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